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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4 年第 3 次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 12月 22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地點：本部 301會議室 

主席：林委員兼召集人靜儀 

紀錄：蔡欣儒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前(114 年第 2)次會議紀錄 

決 定：確認。 

參、 報告事項 

第一案：本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 至 114 年) 114 年 

1 至 10 月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綜合規劃司 

決 定： 

一、 洽悉，請相關單位參酌委員及行政院性別平等

處意見修正辦理情形，並配合綜合規劃司期程

填報 114年度成果。 

二、 有關院層級「議題六、打造具性別觀點的環境

空間及科技創新」(會議資料 p.37)，請附屬醫

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於114年度成果補充

部立醫院對於空間性別友善性之定義，並檢視

實際執行情形及績效指標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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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涉及本部相關重要決定(議)

事項之工作報告，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綜合規劃司 

決 定：洽悉。 

 

第三案：有關本部性別統計指標新增不利處境者分類

案，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統計處 

決 定：有關指標項次 32「社會工作專職人員數」、項

次 33「領有社會工作師執照人數」，請社會救

助及社工司先初步調查是否具文化背景之專

業人員，並評估新增不利處境分類，以利了解

服務提供者之背景及專業養成中是否有不利

處境或障礙。 

 

第四案：有關本部填報教育部跨部會教育宣導資源推動

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之教育宣導工作報表

案，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保護服務司 

決 定：洽悉，請保護服務司依程序將資料提報教育部，

另將性影像中心線上申訴表單多語言對照表規

劃提供之語言類型提供委員參考。(詳請參考補

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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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事項 

第一案：建請將衛福部定期執行之五大社會福利問卷調

查（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

調查、老人狀況調查、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

查、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生活狀況調查），明

定為非屬「人體研究法」主管範圍之資料。或將

調查資料檔列為公開周知之資訊，以利民間研

究所需。 

提案人：王委員兆慶 

決   議：請統計處參考中研院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SRDA)作法，研議民間團體申請社會福利調查

資料之申請程序，並將相關資料提供法規會確

認其適法性及相關規定之法源依據。 

伍、 散會：上午 11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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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及出席委員發言紀要 

報告事項： 

第一案：本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11 至 114 年)114 年 1 至

10 月辦理情形，報請公鑒。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一、 院層級「議題四、防治數位/網路性別暴力」(會

議資料 p.27)：辦理情形填報 113 年全年度公開

率達 100%，請確認年度是否為誤植。 

二、 院層級「議題五、促進健康及照顧工作之性別平

等」(會議資料 p.34)：114 年度招生錄取培育原

民籍醫事公費生共計 19名，建議明(115)年提報

114年性別平等推動計畫辦理成果時，補充公費

生之性別統計。 

黃委員怡翎： 

院層級「議題四、防治數位/網路性別暴力」(會議資

料 p.29)：有關 114 年產製性影像處理中心申訴統計數

據，請保護司說明資料公開位置及目前辦理期程規劃。 

陳委員曼麗： 

院層級「議題六、打造具性別觀點的環境空間及科

技創新」(會議資料 p.37)：除部立醫院推動性別友善廁

所外，請說明衛福部執掌其他機構是否亦有推動性別友

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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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有關本部性別統計指標新增不利處境者分類案，

報請公鑒。 

陳委員曼麗： 

有關項次 31(會議資料 p.56)，近期看到外國遊客到

知名景點遊玩會覺得我國對遊民很友善，本人前往其他

縣市也會看見遊民在火車站等地方休息，但個人物品的

堆放會影響市容，所以想請社工司說明目前各縣市提供

遊民相關服務之現況，是否有妥適方法可以幫助遊民，

也協助改善市容。 

黃委員怡翎： 

在處理移工職災專案時，發現遭遇職災的移工會因

語言問題導致被服務的可能性降低，例如大多數個案有

一定程度的心理問題，但我國未有足夠具語言能力的心

理師可以協助他們。縱使能進行日常生活對話，當移工

進入服務體系中遇到許多表單、法規等的文字理解上也

會有困難，這些人一旦發生急難都是進入醫院，醫院也

有相關的社工師，但事實上他們因為語言隔閡難以提供

協助及服務，有些移工甚至需要打電話給懂中文的家人

透過三方通話理解就醫需求，在項次 32、33 增加相關

不利處境的分類，或許可以幫助辨識專業服務提供者以

及提供未來政策規劃之方向，建議社工司再評估建置這

類統計。 

 

第四案：有關本部填報教育部跨部會教育宣導資源推動數

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之教育宣導工作報告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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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請公鑒。 

陳委員曼麗： 

報告當中有提及社會安全網計畫，上週臺北市隨機

襲擊事件有看到部長說明未來要強化社會安全網，建議

社會安全網計畫中與性別平等有關議題於本專案小組

報告，以利了解計畫執行細節。 

黃委員怡翎： 

有關第 10 次專案諮詢會議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

(會議資料 p.60)填報說明已提供線上文字諮詢雙語服務，

但在 115 年度規劃(會議資料 p.63)中提到規劃製作性影

像中心線上申訴表單多語言對照表，請保護司說明兩項

服務差異性、建置申訴表單將提供哪些種類語言，另外

建議網站上除了表單也可建置通譯的名單。 

 

討論事項： 

第一案：建請將衛福部定期執行之五大社會福利問卷調查

（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

老人狀況調查、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低收

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生活狀況調查），明定為非屬

「人體研究法」主管範圍之資料。或將調查資料

檔列為公開周知之資訊，以利民間研究所需。 

王委員兆慶： 

一、 大多數中央部會的問卷調查都可在中央研究院

的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SRDA)網站上取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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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統計法主管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做人力資

源調查及人力運用調查亦公開於該網站，僅衛

福部的調查資料沒有提供，目前只有 87-91年的

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可於此網站搜尋得到，後續

的調查由衛福部管理所以都沒有提供。統計處

的說明提到調查是按照統計法辦理，且統計法

規定不能公開，我認為這可能是曲解法令，若不

能公開那 SRDA 網站上公開的資料是否都違反

統計法?連統計法的主管機關主計總處都違法? 

二、 另外，透過 SRDA 申請資料不需經過 IRB，因

為社會科學的問卷調查資料檔屬於次級資料分

析，且社會福利問卷調查是匿名填寫的，不涉及

侵害人權或人體，所以 SRDA 上的資料皆可直

接申請及研讀。 

三、 統計處提及衛福部的「衛生福利資料統計應用

管理審議會」決定衛福部的資料都必須經人體

研究倫理審查才可以公開，我認為這是沒有法

律授權情況下的規定，且申請 IRB 費用對於研

究生的經費負擔不小，另民間團體或未具學籍

的個人也無法或不知道如何申請 IRB 審查，建

議應該適度開放五大社會福利問卷調查之資料

檔，讓民間申請的過程應不需經過人體研究倫

理審查，希望衛福部再審慎思考資料管理的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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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4 年第 3 次會議 

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表 

 

序號 案由 決定（議）事項 辦理單位 

1 報告事項第三案：有關本

部性別統計指標新增不利

處境者分類案，報請公

鑒。 

有關指標項次 32「社會工作

專職人員數」、項次 33「領有

社會工作師執照人數」，請社

會救助及社工司先初步調查是

否具文化背景之專業人員，並

評估新增不利處境分類，以利

了解服務提供者之背景及專業

養成中是否有不利處境或障

礙。 

統計處、社會

救助及社工司 

2 討論事項第一案：建請將衛

福部定期執行之五大社會

福利問卷調查（婦女生活狀

況調查、兒童及少年生活狀

況調查、老人狀況調查、身

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調查、低

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生活

狀況調查），明定為非屬「人

體研究法」主管範圍之資

料。或將調查資料檔列為公

開周知之資訊，以利民間研

究所需。 

請統計處參考中研院學術調查

研究資料庫(SRDA)作法，研議

民間團體申請社會福利調查資

料之申請程序，並將相關資料

提供法規會確認其適法性及相

關規定之法源依據。 

統計處、法規

會 

 

 

 










